
第3章 [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_Toc997][bookmark: _Toc15264]谈判资格条件和应提供的证明材料
一、参加谈判的中介机构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具有开展审计业务工作的资格与相应资质；
2、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3、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4、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5、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6、熟悉企业财务收支审计，2017—2019年至少有2例相关审计案例；
7、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中介机构不得参加本次选聘：近3年内因违法违规行为被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给予没收违法所得、罚款、暂停执行部分或全部业务、吊销有关执业许可证和撤销中介机构执业资格等处罚；近3年内因审计质量等问题被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给予警告或通报批评的；遂宁市国资委根据中介机构执业质量，明确不适合承担企业财务审计工作的。
[bookmark: _Toc350864518]二、参加谈判的中介机构应当提供的资格证明材料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企业提供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副本复印件或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提供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团体组织提供对应法人证书）。
2、投标人为法定代表人需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投标人非法定代表人，须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
3、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提供承诺函（法律法规规定不缴纳社保和免税的）或提供2019年以来（任意1个月）社会保障资金缴纳的证明材料和依法缴纳税收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4、提供有良好商业信誉的承诺函，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被纳入法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税务部门、银行认定的失信名单且在有效期内，或者在前三年政府采购合同履约过程中及其他经营活动履约过程中未依法履约被有关行政部门处罚（处理），不能认定为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
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投标人可提供2018年或2019年度的财务报告复印件【至少包含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利润表（或损益表）】
5、承诺函
①资格条件响应承诺函；
[bookmark: _Toc9321][bookmark: _Toc9294]②技术和商务要求响应承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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